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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比特币等数字代币法律定性的认识不同，司法实践中对比特币等数
字代币的判决存有一定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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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监测到您的账户涉嫌参与洗钱，如果不按照我们的步骤解除账号风险，
您包括银行卡在内的所有账户将会被冻结。”

熟悉的电信诈骗近期在币圈横行。近日，投资者Tori接到一个自称某数字货币
交易所客服的电话，号码归属地为中国香港。对方表示，由于某笔交易涉嫌参
与境外洗钱，Tori的账户已有巨大风险。一旦交易，相关银行卡、支付宝等都
将被冻结，需要按照对方的指引去操作才能恢复正常交易。在对方网址输入自
己的账号密码再登陆账户后，Tori原本持有的币已被转走。

《财经》记者事后询问该交易所客服，对方表示近期电信诈骗高发，常见行为
包括恐吓或诱导扫二维码、登陆钓鱼网站或进行提币、转账到指定地址，一旦
操作资产将被全部转走。对方同时表示会尽力配合追回，但由于涉及跨国交易
，难度较大。

“此类电信诈骗十分常见，多数上当者只能自认倒霉。”一名币圈投资者表示
。

5月18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支付清算协会联合发
布《关于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公告》（下称《公告》）。《公告》指
出，有关机构不得开展与虚拟货币相关的业务。强调其无真实价值支撑，存在
多重风险。《公告》同时提示，从司法实践来看，虚拟币交易合同不受法律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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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虚拟币交易不受法律保护，那么在上述情况中，虚拟币算不算
财物，受不受法律保护呢？

多名法律界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法律认为比特币是虚拟商品，认可持有人
对比特币虚拟货币的财产权，因此受法律保护，被骗投资者应当第一时间向公
安机关报案。不过，由于不同人对比特币的认识不同，在各地判决中尚存争议
。此外，由于比特币在国内并未受到认可，未来的走向还待进一步明确。

值得注意的是，在6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
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下
称《意见二》）中，多处谈及虚拟货币。业内人士指出，这或许意味着对于虚
拟货币的监管已经进入司法领域，未来或有其他涉币司法解释发布。

灰色身份之困

自诞生以来，比特币便收获了极大关注。但由于其限定上限、去中心化、交易
价格波动性大、强匿名性等特点，一方面被投机者视作炒作的热土，另一方面
也被用于诸如转移资本出境、洗钱等灰色行为。

基于此，监管对于比特币的态度也一向强硬。

早在2013年12月5日，包括央行在内的五部委就联合印发了《关于防范比特币
风险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明确，比特币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
性等货币属性，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货币。从性质上看，比特币是一种特定的虚
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
用。《通知》同时指出，比特币交易作为一种互联网上的商品买卖行为，普通
民众在自担风险的前提下拥有参与的自由。

2017年9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
险的公告》（下称“9·4文件”），提出任何所谓的代币融资交易平台不得从
事法定货币与代币、“虚拟货币”相互之间的兑换业务，不得买卖或作为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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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方买卖代币或“虚拟货币”，不得为代币或“虚拟货币”提供定价、信息
中介等服务。

6月21日，央行有关部门就银行和支付机构为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提供服务问题
，约谈了部分银行和支付机构。强调各机构要全面排查识别虚拟货币交易所及
场外交易商资金账户，及时切断交易资金支付链路。

《财经》记者了解到，近期针对比特币等数字资产的电信诈骗层出不穷，利用
的均是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去中心化、强匿名等特性；另一方面，比特币在国
内的“非正规”身份也使投资者上当受骗的概率大大上升。

“尊敬的XX用户，您的账户存在风险，已被限制，到XXX解封。”这是另一家
数字货币交易平台投资者收到的短信。在点进对方发来的链接输入账号密码并
验证身份后，该用户手机收到一则新PC正在登录账号的提醒，等到之后再次进
入App，账户中的比特币的命运已如同开头中Tori的比特币一般，不知去向何
处。

明明是常见的电信诈骗，为何还有多人上当？有被骗投资者告诉《财经》记者
，对方不仅能够准确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还掌握了自己的交易记录，这让自
己一开始就放松了警惕，“我看到对方归属地是境外，心想这些交易平台的服
务器都是架设在境外，就没多想。”

另有投资者向《财经》记者表示：“本来国内的环境就不太支持比特币，最近
监管趋严，更让我产生一种非正规的感觉，而且利用比特币的特点洗黑钱的行
为本来就不合法，他们抓住这个点就让我信以为真。”

在电信诈骗之外，更有甚者利用比特币的强匿名特征进行恐吓。

一位非币圈投资者向《财经》记者展示了自己近期收到的一封邮件：“这是你
最后一次警告，我可以永远毁掉你的名誉，如果你想避免这些后果，那么转账
7098元到我的比特币钱包中（附地址）”，不过，对方并没有“贴心”给出比
特币的详细购买教程，只是留下一句“如果不知道怎么做可以在谷歌搜索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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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购买比特币’”。

一位刑事律师表示，上述案例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取决于是否认为比特币有
价值，因为敲诈勒索的对象只能是财物，其同时指出，在有的司法实践中会认
为案件中比特币只是一种工具，实际上敲诈的是人民币。

受法律保护吗？

种种监管政策让比特币等数字资产蒙上一层“灰色滤镜”，也让其价值充满争
议。值得关注的是，如若投资者受骗，被划走的资产是否受法律保护？

一位法律行业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在其看来，比特币等数字资产是否受法
律保护具有争议，“主要问题是，这类数字资产是否是法律上的物。另外，在
把比特币视为虚拟财产的情况下，如何界定价值，以什么时间点的币价作为价
值参照依据，这些都没有通说。”上述人士表示。

《财经》记者注意到，2018年，司法部曾在官方微博发布文章，标题为“深圳
仲裁填补司法判例空白！确认比特币具财产属性受保护”，该事件被称为“首
例比特币仲裁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但在2020年4月26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对上述裁决予以撤销。
法院认为，涉案仲裁裁决高某赔偿李某与比特币等值的美元，再将美元折算成
人民币，实质上是变相支持了比特币与法定货币之间的兑付、交易，与“9·4
文件”精神不符，违反了社会公共利益，对该裁决予以撤销。

这一案件的撤销是否意味着比特币不具财产属性而不受保护？一位不具名律师
告诉《财经》记者，该案件的撤销主要在于仲裁庭认可案件中数字货币可以兑
换法币，“这点法律是绝对不允许的，此外，虚拟货币交易流转或当作支付工
具都不被许可。但是法律上认为比特币为虚拟资产，认可持有人对比特币的财
产权，受法律保护。”上述律师指出。

                                    4 / 6



智行理财网
财经杂志虚拟货币交易

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肖飒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比特币并非中
国法律承认的货币，不过比特币属于虚拟财产，也是法律上的电子数据。司法
实践中，在比特币由于不能确定其具体价值而无法作为虚拟财产受到法律保护
时，其能够作为法律上的数据受到保护。此外，比特币属于刑法承认的“财物
”，同时也是刑法上的财产和数据。

“刑法第九十一条和第九十二条中规定了刑法保护的公私财产概念。比特币等
虚拟货币是虚拟财产，也是为刑法所保护的财产。”肖飒指出。

上海正贯长虹律师事务所律师梅华伟认为，比特币毫无疑问具有财产价值，但
是由于比特币是一种不被国家所认可的数字货币，所以未来的走向如何还待进
一步明确。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对比特币等数字代币法律定性的认识不同，司法实践中对
比特币等数字代币的判决还是存有一定争议。

肖飒指出，由于比特币价值波动大，难以对其进行准确的价值认定，同时比特
币的表现形式是一段数据，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实物”或“货币”，因此有
法院将比特币认定为是一种数据，并将盗窃比特币的行为认定为构成非法获取
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然而，盗窃罪的法定最高刑可以达到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或者无期徒刑，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法定最高刑为七年有期
徒刑，两罪的刑罚存在较大的差异。

6月22日，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了《意见》。《意见
》指出，电商平台预付卡、虚拟货币、手机充值卡、游戏点卡、游戏装备等经
销商，在公安机关调查案件过程中，被明确告知其交易对象涉嫌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仍与其继续交易，符合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的，以帮助信息网
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
处罚。

同时，明知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以下列方式之一予以转
账、套现、取现，符合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以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追究刑事责任。上述方式包括以明显异于市场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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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商平台预付卡、虚拟货币、手机充值卡、游戏点卡、游戏装备等转换财
物、套现。

业内人士指出，《意见》首次明确了虚拟货币交易可能涉及电信诈骗犯罪的各
种行为，明确了刑责边界。同时，由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联合发出可能预
示着对虚拟货币的监管风暴已经进入司法领域，“未来是否有其他涉币司法解
释发布，可以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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